
对于婚姻这场旅行， 有

人相守到白头， 有人中途下

车。 离婚对于父母来说， 或
许是走出婚姻围城， 寻找各

自幸福的出路。 但在父母分
手或者离异后， 本应被温柔

以待的孩子， 却极易成为父

母间博弈的筹码， 成了这场
硝烟中最容易受伤的人。

婚姻没有操作手册， 当
父母再也无法忍受柴米油盐

的琐碎， 急于用一纸判决将

过往生活画上句点时， 却往
往忽略了在角落里不知所措

的孩子。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实习工资每月

300 元。” 近日， 广西南宁某公司发布的一

则实习生招聘通知引发关注。 有评论称：

“一天给 10 元， 吃饭都不够。” 眼下正值暑

假， 不少在校生为完成学校实践课程或丰富

个人简历， 走进企事业单位实习。 用人单位

与实习生之间是什么用工关系？ 实习生又该

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实习工资每月 300 元是否合理？ 对此，

南宁当地某人社局工作人员回应称， 若是未

毕业的学生以学习为目的开展实习， “待遇

方面， 没有明确的规定”。

“普遍的司法观点认为， 全日制在校学

生无论是假期务工还是从事兼职， 都不属于

‘以就业为目的’ 的劳动。” 河南九博律师事

务所律师郑义权向记者表示， 根据 《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

的意见》， 此类实习中的在校生与用人单位

建立的并非劳动关系， 当事人之间仅存在雇

佣劳务关系， “劳务关系中没有最低工资限

制， 劳务报酬由双方自行协商。”

郑义权表示， 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 行

政机关、 劳动仲裁部门不认可大学生为劳动

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学生因此无法受到劳动

法保护。 部分用人单位利用这一规定， 以低

廉价格雇佣在校生劳动。

在校实习生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身份， 意

味着不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 但这是否表明

他们不享受相关权益？

记者查阅相关判例发现， “工资被拖

欠” “受伤难维权” 等问题在涉及在校实习

生的劳动纠纷中多次出现。 今年 3月， 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欠薪的案

件， 案涉公司被判支付拖欠在校实习生李某

的劳务费 12950元。 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披露的某在校实习生受伤案中， 法院判决

实习单位承担 80%责任， 学校承担 20%责

任。

上述两起案件的法官在审理中指出， 当

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但建立了劳务

关系， 《民法典》 是审理过程中的重要判决

依据。 记者在案件判决书中看到， 实习协议

等证据同样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

在一项针对 2007 名受访大学生开展的

调查中， 数据显示， 70.0%的大学生在暑假

参加了实习， 38.1%的实习生表示遇到过

“成为廉价劳动力” 的情况， “无效实习”

“付费实习” “中介骗局” “扣押证件”

“不开证明” 等“坑” 亦时有出现。

教育部 2019 年颁布的 《关于加强和规

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 指

出， “实习是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之

一”。 那么， 在校实习生如何“避坑”？ 怎样

从制度层面破解现实困境、 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除应当认真审核用工单位是否具备合

法用工主体资格外， 学生还应要求与单位签

订用工协议， 明确约定用工时间期限、 工作

内容、 伤害赔偿、 劳动条件、 劳动报酬等事

项。” 郑义权告诉记者， 如果在校实习生无

法签订用工协议， 也应注意留存证明劳务关

系存在的证据材料， 如工资条、 工作牌、 聊

天记录等， 以便维护自身权益。

在法律与政策层面， 有专家提出， 应明

确在校实习生身份属性、 与用人单位间的特

殊关系、 校企权利义务等， 完善实习相关配

套政策。

在郑义权看来， 应加强对在校生的普法

教育， 构建校内申诉制度。 健全勤工助学体

制， 筛选优质企业， 开拓高质量助学渠道。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加强对在校实习生的保

护力度， 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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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家庭角落里不知所措的孩子
法官：让执行阶段成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双保险”

在校生实习

要小心避“坑”

资料图片

林梦的生活就像是充满褶皱的棉被， 密

密麻麻的针脚写满了对儿子的爱。 失去经济

来源的林梦， 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即使

生活苦涩， 林梦却从未放弃儿子。

可让林梦揪心的是， 局促不安的生活，

让李明的病情出现反复。

在给林梦送去救助款的那天， 是我第一

次见到李明。

瘦弱的男孩瑟缩在母亲的身后， 沉默地

低头扯弄着母亲的衣角， 显得有些焦躁和慌

张。 当我询问起他的近况时， 李明别过脸，

对母亲低声回答道： “不想上学了。”

救助款只能暂时解决问题， 李明的心理

疏导和林梦的就业才是长远之计。

几经辗转， 我又与民政局、 工会、 街道

办事处、 团区委下属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取得联系， 并提交了我前期走访调查的相

关情况。

在各方的努力下， 我们最终形成了对林

梦母子的“定制方案”。 一方面， 法院与当

地街道办事处、 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协

同配合， 对李明开展定期家访， 长期为孩子

提供心理疏导帮助， 时刻跟踪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变化； 另一方面， 民政部门、 工会、

当地街道办事处共同为林梦寻找合适的工作

机会， 尽可能减少经济状况对母子二人情绪

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案施行后不久， 林梦再次给我打来电

话。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的她声音带笑：

“周法官， 我找到了工作。 在公司里上班，

工资待遇还不错， 我已经上班一个多月啦，

特地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当我向林梦问起李明时， 李明出乎意料

地接过了电话： “法官叔叔， 谢谢你， 我争

取尽快回学校上课！ 和社工阿姨的课还会继

续上的。” 李明的话不多， 但我能感受到李

明的喜悦和兴奋。 也许， 对他们来说， 更好

的人生正在徐徐展开。

案件执行至此告一段落， 作为执行法

官， 在欣喜于该案促成多部门探望权协助工

作站成立的同时， 对于案件的思考并未止

步。

对大多数人而言， 法律的现实作用体现

于执行而非审判。 相较于审判阶段对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的机制， 执行阶段似乎还有更大

的探索空间。 如何在涉未成年人执行案件中

贯彻“儿童利益最大” 原则以及未成年人基

本权利优先保护理念， 让执行阶段成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双保险” 而非“短板项”，

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努力的方向。

（文中所涉人物名称均为化名）

点亮满天的繁星

经查询发现， 除已被法院查封的一辆价

值不高的小轿车外， 李军再无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 更糟糕的是， 李军还是多件民间借

贷案件的失信被执行人。

案件执行情况不容乐观。 我纠结地拨通

林梦的电话， 思索着怎样的措辞会让她好受

一些。

“喂， 法官， 执行到钱了吗？” 林梦因

为急促而显得有些尖锐的声音， 在得知结果

的那一刻又低沉了下去， 几近沉默。 “法

官， 如果不是真的情况特殊， 我也不至于那

么着急。”

在林梦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我了解到：

李明因父亲长期的暴力对待， 患上了儿童心

理障碍和多动症。 小小年纪的他曾试图轻

生， 幸好被老师及时发现并救下。 他不仅亟

需心理疏导， 更要靠药物进行辅助治疗。 林

梦为照顾休学在家的儿子， 已经失业许久。

而“消失” 的李军， 原来此时已因刑事犯罪

被监禁……麻绳专挑细处断， 生活的压力和

苦难像潮水一样向林梦扑去。

林梦的话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最

初打好的腹稿全无用武之地。

当基本的生活温饱都成为问题时， 如何

支撑李明长期的心理治疗和妥善照顾呢？ 即

便拍卖李军唯一那辆价值无几的轿车， 也难

以解决母子俩当下的燃眉之急， 能否在不违

背现行法律规定、 不侵害法定优先受偿权的

情况下，根据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优先保障

抚养费受偿？除了继续查找财产线索，我们真

的就束手无策了吗……这些问题盘桓在我的

脑海中，无从得解，但母子俩的近况容不得我

更多地犹疑。既然一时半刻寻找不到最优解，

那么在行动中寻找办法总归不会有错。

我一边联系兄弟部门， 积极查找财产线

索； 一边查询相关规定， 咨询前辈同仁； 一

边与街道取得联系， 实地走访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提交相关材料

后， 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经反复讨论、 审查，

一致认为李军暂无可能执行到抚养费， 依照

相关规定， 决定对林梦母子给予一次性司法

救助款。 燃眉之急暂为缓解。

为失色童年涂上色彩

李明的父母离婚了， 在李明已经开始长

大、 却未真正长大的年纪。 见到李明的时

候， 他因情绪不稳定已经休学在家， 他的母

亲林梦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孩子。

“法官， 请帮帮我吧， 孩子的父亲联系

不上， 他已经拖欠了很久的抚养费！” 林梦

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 她的生活拮据而窘

迫。

多年前， 林梦与李军分道扬镳， 两人协

议儿子李明由父亲李军抚养。 可李军却没能

好好对待李明， 在一次老师上门家访时， 因

李明不懂礼貌， 李军便动手打了李明， 年仅

8 岁的孩子离家出走， 李军也没有尽心寻

找， 直至派出所致电李军， 他才把儿子领回

家。

跟随父亲生活的李明并不快乐， 心疼孩

子的林梦起诉变更抚养关系。 最终， 法院以

李军对李明实施家庭暴力， 且李明已随母亲

林梦生活， 学习生活较为稳定等为由， 判决

李明随林梦共同生活， 作为父亲的李军每月

支付抚养费 3000元至李明年满 18周岁。

案件进入执行后， 法院强制扣划了李军

名下的银行存款以执行抚养费。 但不到一

年， 李军银行账户余额不足， 人也失联了。

这起执行案件标的不大， 对被执行人财

产强制执行可能存在“杀鸡用牛刀” 的超标

处置隐患， 且背后牵扯的矛盾突出， 一般需

要长期执行。 抚养费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息

息相关， 如何在执行过程中， 降低对未成年

人的消极影响是我考虑的重心。

失联的父亲

□讲述： 周杰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级法官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新长宁集团新程物

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程物

业） 股东决定及上海新长宁集

团遵义物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遵义物业） 和上海永乐物业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乐物业）

的股东决定， 新程物业吸收合

并遵义物业和永乐物业。 吸收

合并后， 新程物业存续， 新程

物业注册资本增加为 638.48万

元， 遵义物业和永乐物业注销，

遵义物业和永乐物业注销后其

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均由

新程物业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新长宁集团新程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长宁集团遵义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永乐物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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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戴俊垚于2022年3月4

日、 3月19日两次在微信朋友圈

针对殷波浪的言论均是由于本

人冲动所写并传播的不实言论

（本人均已经删除） 对此给殷波

浪人格、 名誉造成的负面影响，

本人深感后悔并诚恳道歉同时

保证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发布有

关殷波浪的任何负面评论。


